
如何辦理夫妻財產制契約登記 

壹、夫妻財產制契約登記種類： 

夫妻財產制契約登記，分為：訂約登記、變更登記、廢止登記及囑託

登記。如登記之住所或居所遷移至原法院管轄區域以外時，應為遷移

之陳報。登記，應用夫妻財產制之法定名稱。 

貳、各項聲請所需聲請書、費用及應備文件： 

一、夫妻財產制契約「訂約登記」之聲請及應備文件 

  (一)夫妻財產制契約登記聲請書：(夫妻財產制聲請書填寫範例) 

聲請人先於本院網站下載夫妻財產制契約登記聲請書 1份，逐欄詳細

填寫並簽名蓋印鑑章，由雙方親自到院辦理或委任非訟代理人辦理

（雙方不得委任同一人代理，亦不得委任對方代理)。如夫妻財產制契

約經公證者，得由一方聲請之，但仍應備(一)~(三)之聲請文件，其中

財產制契約書須備公證契約之正本、影本（正本核對後當場發還，影

本註明「與正本無異」並蓋章)。 

  (二)聲請費用新台幣 1,000元。 

  (三)應備文件： 

    1、財產制契約書正本 1份：應依約定財產制中之分別財產制、共

同財產制或勞力所得共同財產制，選擇其一訂定書面契約。 

    2、雙方國民身分證正本、影本（正本核對後當場發還，影本註明 

      「與正本無異」並蓋章)。 

    3、最近一個月申請之雙方戶籍謄本及印鑑證明各１份：戶籍謄本  

   部分，記事欄應有結婚日期之記載。如夫妻設籍同一戶者，僅  

   需提供１份。 

    4、印鑑章：聲請人預提出於法院留存登記之印章（以後提出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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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之文書，應為同式之印鑑章）。 

    5、財產目錄及其證明文件： 

      (1)不動產清冊：最新之土地、建物（房屋）登記謄本，並依據    

   土地、建物謄本上之記載，填寫於「財產清冊」。 

      (2)動產清冊： 

     ♦存款：存款簿影本（應提出正本核對）、定存單影本（應提出正 

            本核對）或存放金融機構開立之存款證明書正本。 

     ♦汽、機車：汽、機車行照影本（應提出正本核對）。 

     ♦股票：發行股票之公司開立之持股證明正本或股票保管機構出 

            具之持有股票證明文書正本。 

     ♦股權：公司登記事項卡影本（應提出正本核對）或其他有價證   

            券之持有證明文件。 

    6、委任代理人聲請者，除(一)~(三)項文件外應另備： 

   (1)委任狀，委託人應蓋用印鑑證明之印鑑章並提出代理人身分 

    證正本、影本（正本核對後當場發還，影本註明「與正本無 

    異」並蓋章)。 

     (2)委託人最近一個月申請之印鑑證明正本。 

     (3)攜帶委託人之身分證正本、印鑑證明之印鑑章、財產證明文 

    件如附具影本應攜帶正本供查驗。 

    （配偶雙方不得委任同一人代理，亦不得委任對方代理) 

  註：配偶之一方為外國人委託代理人聲請者，財產制契約書正本、 

  委託人身分證件（如：護照）影本、委任狀正本、簽名式或印鑑式 

  正本 2份應經駐外單位簽証或經本國公證人公證，並提出上述簽證 

  或公證文書正本附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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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夫妻財產制契約「變更登記」之聲請及應備文件 

  (一)夫妻財產制契約登記聲請書：聲請人先於本院網站下載夫妻財   

      產制契約登記聲請書 1份，記載原登記之約定財產制，變更之   

      種類，訂定變更契約之年、月、日，逐欄詳細填寫並簽名蓋印 

      鑑章，由雙方親自到院辦理或委任非訟代理人辦理（配偶雙方 

      不得委任同一人代理，亦不得委任對方代理)。如財產制契約經 

      公證者，得由一方聲請之，但仍應備(一)~(三)之聲請文件，其 

      中財產制契約書須備公證契約之正本、影本（正本核對後當場 

      發還，影本註明「與正本無異」並蓋章)。 

  (二)聲請費用新台幣 500元。 

  (三)應備文件： 

    1、變更後財產制契約書正本 1份。 

     （分別財產制、共同財產制或勞力所得共同財產制契約書） 

    2、雙方國民身分證正本、影本（正本核對後當場發還，影本註明   

     「與正本無異」並蓋章）。 

    3、最近一個月申請之雙方戶籍謄本：雙方不同戶籍者，各檢附 1 

       份，記事欄應有結婚之記載。 

    4、委任代理人聲請者，除(一)~(三)項文件外應另備： 

    (1)委任狀：委託人應蓋用於法院留存登記之印鑑章並提出代理人 

       身分證正本、影本（正本核對後當場發還，影本註明「與正本  

       無異」並蓋章)。 

    (2)攜帶委託人之身分證正本、法院留存登記之印鑑章。 

     （配偶雙方不得委任同一人代理，亦不得委任對方代理) 

    ※配偶之一方或雙方於法院留存登記之印鑑如因毀損、遺失或被 

     盜，應先向法院聲請印鑑變更。 

三、夫妻財產制契約「廢止登記」之聲請及應備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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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夫妻財產制契約登記聲請書：聲請人先於本院網站下載夫妻財 

      產制契約登記聲請書 1份，記載原登記之約定財產制，訂定廢 

      止契約之年、月、日，逐欄詳細填寫並簽名蓋印鑑章，由雙方  

      親自到院辦理或委任非訟代理人辦理（配偶雙方不得委任同一 

      人代理，亦不得委任對方代理）。如財產制契約經公證者，得由 

      一方聲請之，但仍應備(一)~(三)之聲請文件，其中財產制契約 

      書須備公證契約之正本、影本（正本核對後當場發還，影本註 

      明「與正本無異」並蓋章)。 

  (二)聲請費用新台幣 500元。 

  (三)應備文件： 

    1、夫妻財產制廢止契約書正本 1份。 

    2、雙方國民身分證正本、影本（正本核對後當場發還，影本註明   

      「與正本無異」並蓋章)。 

    3、最近一個月申請之雙方戶籍謄本：雙方不同戶籍者，各檢附 1   

       份，記事欄應有結婚之記載。 

    4、委任代理人聲請者，除(一)~(三)項文件外應另備： 

    (1)委任狀，委託人應蓋用於法院留存登記之印鑑章並提出代理人  

       身分證正本、影本（正本核對後當場發還，影本註明「與正本 

       無異」並蓋章)。 

    (2)攜帶委託人之身分證正本、法院留存登記之印鑑章。 

   （配偶雙方不得委任同一人代理，亦不得委任對方代理) 

  ※配偶之一方或雙方於法院留存登記之印鑑如因毀損、遺失或被 

   盜，應先向法院聲請印鑑變更。 

四、住居所「遷移陳報」之聲請及應備文件 

  (一)陳報遷移住居所，不另徵收費用。 

  (二)遷移陳報聲請狀：聲請人先於本院網站下載遷移陳報聲請狀 1 

https://sld.judicial.gov.tw/tw/dl-18674-9a4a6a38c00f4c68b130708b9c3bfbe2.html
https://sld.judicial.gov.tw/tw/dl-18666-11bd07456f894394aac25e44af86d374.html
https://sld.judicial.gov.tw/tw/dl-97502-d2531c565da54201bc4c0006f6e1feca.html
https://sld.judicial.gov.tw/tw/dl-18653-822866c11ec04f1cbd5fedc728362683.html


      份，簽名並蓋印鑑章後，至法院登記處辦理。（夫妻財產制契約 

     登記後，為登記之住所或居所遷移至原法院轄區以外時，應向原 

     住居所或新住居所之任一法院為遷移之陳報，陳報得由配偶之一  

     方為之） 

  (三)應備之文件： 

    1、原夫妻財產制契約登記簿謄本 1份。(向原登記法院具狀聲 

       請，詳見六、夫妻財產制契約「登記簿謄本」之聲請及應備文 

       件) 

    2、雙方之國民身分證影本 1份（註明「與正本無異」並蓋章)。 

    3、雙方最近一個月內申請之戶籍謄本 1份。 

    4、如委任代理人，應出具委任狀，委託人應蓋用於法院留存登記 

       之印鑑章並附代理人身分證影本（註明「與正本無異」並蓋 

       章)。 

五、「更換印鑑」之聲請及應備文件 

  (一)聲請夫妻財產制契約登記印鑑變更狀：聲請狀內容填載完整、    

   合於程式，並應簽名蓋章。 

  (二)應備文件 

    1、聲請人國民身分證正本、影本（正本核對後當場發還，影本 

       註明「與正本無異」並蓋章）。 

    2、聲請原因之釋明文件。 

       配偶之一方或雙方之印鑑如因毀損、遺失或被盜，向法院聲請 

       更換時，其原因應釋明之。 

    3、變更後之印鑑式正本 1份。 

    4、委任代理人聲請者，除(一)、(二)項文件外應另備： 

    (1)委任狀，委託人應蓋用印鑑證明之印鑑章並提出代理人身分證 

     正本、影本（正本核對後當場發還，影本註明「與正本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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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蓋章)。 

    (2)委託人最近一個月申請之印鑑證明正本。 

    (3)攜帶委託人之身分證正本、印鑑證明之印鑑章。 

  （配偶雙方不得委任同一人代理，亦不得委任對方代理) 

六、夫妻財產制契約「登記簿謄本」之聲請及應備文件 

  (一)夫妻財產制契約登記事件聲請狀： 

    1、聲請人先於本院網站下載夫妻財產制契約登記事件聲請狀 1 

       份，勾選聲請登記簿謄本並簽名蓋章後，至法院登記處辦理。 

    2、夫妻財產制契約登記簿，任何人得向登記處預納費用聲請付與   

       謄本。 

  (二)聲請費用每份新台幣 200元。 

  (三)應備文件 

    1、聲請人國民身分證影本（註明「與正本無異」並蓋章)。 

    2、如委任代理人，應出具委任狀，委託人如為原訂約人本人應蓋 

       用於法院留存登記之印鑑章並附代理人身分證影本（註明「與 

       正本無異」並蓋章)。 

七、「閱覽、抄錄或攝影夫妻財產制契約登記簿及附屬文件」之聲請及 

     應備文件 

  (一)夫妻財產制契約登記事件聲請狀： 

   1、聲請狀內容填載完整、合於程式，並應簽名蓋章。 

   2、夫妻財產制契約登記簿，任何人得向登記處聲請閱覽、抄錄或  

攝影。 

  (二)聲請費用：依「法院辦理民事事件訴訟文書之影印攝影抄錄及 

      翻譯費徵收標準」收費。 

  (三)應備文件 

    1、聲請人國民身分證影本（註明「與正本無異」並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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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通知至本處閱覽時聲請人應攜帶身分證正本供查驗。 

    2、利害關係之釋明文件：夫妻財產制契約登記簿之「附屬文 

       件」，利害關係人得敘明理由，聲請閱覽、抄錄或攝影。但有 

       妨害關係人隱私或其他權益之虞者，登記處得拒絕或限制其範 

       圍。 

    3、如委任代理人，應出具委任狀，並提出代理人身分證影本（註 

       明「與正本無異」並蓋章）。 

    經通知至本處閱覽時代理人應攜帶身分證正本供查驗。 

備註：聲請書可於本院網站下載，亦可於本院服務中心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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